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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被告的局限及其克服

张忠民

　　内容提要：环境公益诉讼在世界范围内都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
美国、中国等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的症结都在于被告，而非惯常所认为的原告及其起诉资

格。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更在于“谁”应当是被告，因为通常是由于被告存在侵害行

为，才使得原告发动诉讼，而被告的举证能力和责任能力则决定了案件的走向和最终结

果。通过检视新《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实施一年来的案件，不难发现，环境公益诉讼的被

告存在若干局限，其直接表现在地域、类型、身份构成和其他当事人的情况等方面，间接表

现在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举证责任分配、责任承担方式和结案情况等方面。对此，应通

过解释论和立法论的双重路径予以克服，前者以诉讼当事人为中心，包括拓展原告的范

围、明确支持起诉人的地位和审视检察院试点等内容；后者以法院为中心，包括妥善分配

举证责任、科学判断因果关系和创新责任承担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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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公益诉讼，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是国内法学界一大研究热点，成果颇丰。〔１〕 大多数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公益诉讼的推介以及国内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功能、原告资格认

定等方面，〔２〕尽管不乏远见卓识，但却存在大量的重复。〔３〕 必须承认，从社会发展、公民

权利觉醒等角度来说，我国公益诉讼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就现代社会环境公益诉讼

的制度构建而言，美国法无疑是重要蓝本，近些年的诸多研究和实践也都在围绕和强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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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中国知网”为例，截至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１日，直接以“公益诉讼”或“环境公益诉讼”为标题的成果就分别达
６４７８篇和１９４５篇，其中硕士博士论文分别有９８０篇和２７１篇。
参见张忠民：《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审判对象》，《法律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１５－１２２页。
参见侯佳儒：《环境公益诉讼的美国蓝本与中国借鉴》，《交大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３９－５１页。



美国公益诉讼经验的引介与借鉴。〔４〕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法的关切点似乎主要集中

在“谁”可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而中国虽亦关切原告，但被告似乎更具本土特色，

尤其是当持续观察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若干实践后，不难发现，环境公益诉讼的典型“中

国问题”反倒是“谁”会成为被告。缘何如此？需要做一番深入的研究和比对。

在美国，“公益诉讼”（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并不是实定法上的概念，而是学理概
念。此概念包含三个要素，即“公益诉讼 ＝公益 ＋诉讼 ＋诉讼目的或功能”，而“诉讼目的
或功能”则是界定公益诉讼的关键，鲜有直接以“环境公益诉讼”（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为题的研究成果。〔５〕 故而，在美国，
若提起所谓的公益诉讼，则大多根据实定法上所规定的集团诉讼（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ｓ）、总检察
长诉讼（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ｌａｉｍｓ）、公民诉讼（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ｕｉｔｓ）等形式予以主张。〔６〕 在环境保护
领域，公民诉讼是制度的绝对亮点，因为其将有权起诉的主体以实定法的形式延展到普通

的公民之上，于是可以更好地发挥环境诉讼的预防作用。公民诉讼的规定主要体现在

１９７０年《清洁空气法》（ＣｌｅａｎＡｉｒＡｃｔ）的第 ３０４（ａ）和 １９７２年《清洁水法》（Ｃｌｅａｎ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的第５０５（ｂ），１９７２年《海洋倾废法》、１９７３年《濒危物种法》、１９７４年《安全饮用水法》
和１９７６年《资源保全与恢复法》等也有相关规定，〔７〕其经典的表述是“ａｎｙｐｅｒｓｏｎｍａｙ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ａｃｉｖｉｌ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ｓｏｗｎｂｅｈａｌｆ”，因此，如何判断“谁”是“任何人”（ａｎｙｐｅｒｓｏｎ）？
也即如何确定“谁”是适格主体则是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公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既是学理概念又是实定法的概念。从实定法的角

度而言，主要涉及如下法律文本：２０１２年８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
简称为《民诉法》）第５５条首次从法律的层面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２０１４年 ６月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新《环保法》）第５８条再次确立和强调了环境
公益诉讼制度；２０１５年１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细化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相关规则；２０１５年７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作出《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为《试点方案》），决定在全国 １３个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点。从这些规定上看，在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上，中国较

美国更为严格，实定法目前只承认部分社会组织、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原告资格，并未

将其扩张到普通的公民之上；于是有论者主张对此应予以最大化的扩充，赋予普通公民个

人以主体资格。〔８〕 当然，这是完善公益诉讼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赋予普通公民主体资

格无疑具有较大的实施难度，尤其是在当下可能会存在滥诉以及司法资源浪费等风险。

实际上，深入对比美国与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大可不必纠缠于原告，“被告”反

倒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首先，被告的自身特点决定着案件的性质和原告的诉求指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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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建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１２９－１４６页。



次，被告的抗辩理由是针对原告的，决定着案件的脉络走向，尤其是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

况下，被告的抗辩理由理所当然地成为关键问题；再次，被告的妥协和配合程度决定了案

件的处理方式；最后，被告的责任承担方式关乎案件的实际结果，也即原告诉讼目的的实

现情况。事实上，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渊源颇深的美国公民诉讼和公法诉讼（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９〕德国团体诉讼（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１０〕等，对被告都更为关切。以美国公民诉讼
为例，其对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看似是在讨论原告，实际上却是在讨论被告。详言之，公

民诉讼中判断原告是否适格须具备三个要件，〔１１〕即已经遭受或即将马上遭受某种事实上

的损害、〔１２〕损害可以合理地追溯到被诉行为〔１３〕和法院的判决可以救济该损害，〔１４〕而它们

无不与被告密切关联，因为损害由被告行为所致、其加害行为可较为清晰的确定且可被法

院的裁判所救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有论者在系统梳理和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

典型诉讼后，认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有必要实现三个“转向”和“兼顾”：第一，从聚焦原告转

向兼顾被告；第二，从聚焦环境民事诉讼转向兼顾环境行政诉讼；第三，从聚焦企业环境违法

转向兼顾地方政府的怠政与环境违法。〔１５〕 这种论断更进一步佐证了被告的“焦点”地位。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在尚未确立环境公益诉讼之前，更有价值的研究是原告，因为

原告资格等决定了案件是否可以“入门”；而当环境公益诉讼启动之后，更有价值的研究

则是被告，因为被告的情况决定了案件是否可以“出门”。是故，选择环境公益诉讼的被

告作为切入点，观察新《环保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试点方案》等实施以

来的案件情况，描述和阐释被告的特质、主张、举证责任、责任承担方式等诸多要素，不仅

可“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且可以从另类的视角观察惯常由原告所“左右”的环境公益诉

讼。为了更易对比，本文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的时间段，观察其间所审结的相
关案件，探究环境公益诉讼的进展究竟如何。

二　环境公益诉讼被告的定位

（一）环境公益诉讼及其类型化

国外相关法律似乎并未对“环境公益诉讼”予以直接界定，其中要么是在公益诉讼中

考虑到环境问题，〔１６〕要么是强调对环境利益的代表和维护。〔１７〕 因此，若界定环境公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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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主要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故而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原告并非出于维护自身的

私益，而是基于环境公益的保护，针对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主体，向法院提起的救济环境

公益的诉讼。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化，学者多主张将其区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也有论者主张在这两类普通的环境公益诉讼外尚存环境公诉，分别是由人民检

察院提起的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诉和环境行政公诉。〔１８〕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

解释》和《试点方案》的相继出台似乎部分肯定了这种观点：其一，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提起以污染者和破坏者为被告的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而并没有谈及针对环境管理者作为被告所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其

二，在《试点方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支持社会团队和检察机关分别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和环境行政公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其被告分别为污染者和破坏者以及环境管

理者。

但深入来看，不宜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环境民事公益和环境行政公益的区分，尽管形

式上被告似乎性质不同，但实际上诉讼标的并无差异———表面上看是原告和被告之间的

争议，而其实质上则是原告所代表的普遍的环境公益与被告所体现的具体的环境私益之

间的诉争。〔１９〕 况且必须看到的是：一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只是新《环保法》

第５８条的细化；二来，该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所主导起草，而其业务

范围主要局限在民事诉讼，尽管下级法院的环境资源审判大都实行民事、行政和刑事的

“三审合一”甚至是“审执合一”；〔２０〕三来，当下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绝对二致的情形正在

淡化，大量的纠纷需要将两者交织起来进行处理，〔２１〕尤其是在复杂性、长期性和科技性等

兼具的环境案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伴生

的情况。故而，当下的类型化处理方法可能更多地源于诉讼的现实性架构之考量，其深层

的法理基础不稳，且与未来的趋势走向并不契合。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并不拒斥这种

类型化，毕竟其恪守了一个标准，即被告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及其适格

所谓被告，是指被诉称侵犯原告的权益或者与原告发生权益争议，被人民法院传唤应

诉的人；被告是消极地维护自己权益的人。〔２２〕 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就是在环境公益诉讼

中被法院传唤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应诉的人。从很大程度上说，原告与被告不可分离，两者

相互需求、互相成就；其背后的支撑理论是“当事人适格”论。也即可否成为程序意义上

的原告或者被告，要看在具体的诉讼中，能否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被诉，且获得本案

判决的诉讼法上的权能或地位，也即获得“诉讼实施权”，〔２３〕从而成为“正当当事人”。〔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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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涛主编：《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页。
参见张忠民：《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审判对象》，《法律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１５－１２２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２０１６年７月。
参见张光宏、毕洪海著：《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５页。
参见蔡虹著：《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参见［日］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４－５５页。
参见张卫平著：《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７－１０６页。



因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是从传统的三大诉讼架构中发展出来的，依托的主要还是民事

诉讼、行政诉讼的元素，并未从制度设计、规则安排等方面予以特别应对，故而被告是否适

格，基本上是套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对被告适格的认定，此种认定在民事诉讼中相对

容易一些，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能成为被告，只是有一些关于法人分支机构、合

并、清算等特殊情况需要注意。〔２５〕 在行政诉讼中，此种认定稍微复杂一些，有三个规律需

要遵循，即被告应当是机构而非个人或国家；被告应当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

机构；原则上，对外作出行政行为的机构是被告。〔２６〕

详言之，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格的被告是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实施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根据行为的实施情况，自然人可能主要是个体工商户，法人主要是社团法人中的营利

性企业，而其他组织则可能主要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团、合伙〔２７〕或法人的分支机构、代

表机构等。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尚不承认某个对外作出行政行为的、具

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机构成为被告，尽管这个机构也可能同样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

为。〔２８〕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适格的被告则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违法行使职权

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根据《试点方案》，在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中，只承认环境行政公诉，也即原告只能是检察机关，且必须满足两个要件：

一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的；二是必须要经过诉前程序，也即

检察机关应当先行提出检察建议，若被建议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者拒不履行职

责，方可提起诉讼。由此不难发现，现行立法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被告的适格标准要求

较高。

（三）环境公益诉讼被告的地位及其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告的地位如何，可从被告的“主张”情况加以判断。诉讼中，并非

原告才能“主张”，同为当事人的被告亦可针对原告的诉请等发表针对性的甚至是独立的

见解；且从被告的视角看待整个诉讼，颇具价值。〔２９〕 当然，“主张”更具有动态的含义，意

味着将这种见解表达出来，因为纠纷的出现和转型往往会经历三个时期：认定（ｎａｍｉｎｇ）、

指责（ｂｌａｍｉｎｇ）和主张（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３０〕 基于民事责任的基础地位以及程序法的相通性，此

处姑且只探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的主张。概括说来，其主张主要有二：一是权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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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５］５号）第５０－８９条。
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４页。
即无权利能力的社团及合伙，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４－１４１页。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虽然没有正面规定行政机关不可成为被告，但可以通过对诸多条文的文义解释、

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判断出并不支持这种主张。比如该解释第１１条规定了环保行政机关通过提供法律咨询、
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起诉的情形，第 １２条规定了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向环保行政机关通报，
第２６条规定了环保行政机关的履职使得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而撤诉的情形；这些都是在强调环保行政机关
职权的行使而非对其进行监督。

ＳｅｅＤｕｎｃａｎ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Ａ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１５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
ｖｉｅｗ２５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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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ｍｉｎｇ，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１５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１，６３１－６５４（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张，二是事实主张。〔３１〕

首先，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的权利主张，大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认诺，即针对

原告所提出的实体性权利主张（诉讼请求）全部或部分表示承认。因为环境公益诉讼涉

及到公共利益的维护，故原告若诉讼请求不当，被告在此情形下认诺，则事实上可能会戕

害到公共利益，必定不妥。因此，须限定认诺作出的场域，应将其局限在庭审中或由法官

主持的庭前综合调处中，要求以书面陈述或记入笔录的特定形式作出，且认诺的内容须在

其处分权内。二是异议，即针对原告（全部或部分）的权利主张表示反对，请求法院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实践中，被告主张原告不具备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即是最具代表

性的异议，因为其背后反对的是原告所依据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不成立。三是抗辩，即针对

原告主张的（用以论证其权利主张的）权利生成事实无争执，但提出新的事实主张，以论

证原告权利主张的不正当。比如在诉讼实践中，被告主张自身的排污行为达到排放标准、

还存在其他共同的侵权人、存在不可抗力等法定的减免责任事由等，都是抗辩的常见表征。

其次，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的事实主张，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原告提

出的事实主张的回应，通常有否认、不知、自认与沉默等四种态度；二是被告为支持其权利

抗辩而提出的独立事实主张。〔３２〕 在诉讼实践中，前者如针对原告的环境公益损害事实主

张，被告予以否认；后者如被告列举其获得排污许可的正当性事实等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没有权利反诉。〔３３〕 因为此类诉讼

中，原告所代表的是普遍的环境公益，这种主张的具体表现形式（诉讼请求）可能有所不

妥，但也只能采用法官的释明权等方式予以修正，〔３４〕而不应利用被告反诉的方式加以制

衡，因为被告此时代表的是环境私益，即便是环境行政机关，在这样的场域下也只是基于

维护自身权力（比如环境管理职权的怠于履行或不当履行）而做出的主张，断然不是维护

环境公益（若是，则须由其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事实上，之所以从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两个方面强调环境公益诉讼被告的地位，是因

为确定被告的地位意义重大———被告才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根源与核心：一是，被告实施了

损害或者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才导致原告发动诉讼；二是，在案件进入到审理程序之后，

重要的举证责任（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由被告承担，次要的举证责任

（损害事实等）由原告承担，被告的举证能力间接地决定了案件的未来走向；三是，在案件

进入到裁判和执行阶段后，被告的责任能力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最终结果，比如是服判息诉

还是上诉申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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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权利主张与事实主张往往伴生，不易区分。另外，法学作为权利之学，诸多事实皆可归结为权利；比如有论

者认为，在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当事人的权利可以主要归纳为起诉权应诉权、相关资源获取权、攻击防御权、诉

的撤销及和解权、申诉和异议权。参见黄娟著：《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研究———兼谈中国民事诉讼现代化之路

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３－１６６页。
参见闫庆霞著：《当事人民事诉讼主张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１４－１１５页、第 １２４－１２６页、第 １２６－
１２７页、第１９４－２１１页。
参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１７条。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刘澜平、向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
告反诉问题探讨》，《法律适用》２０１３第１１期，第６３－６７页。
参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９条。



三　环境公益诉讼被告局限的直接表现：
地域、类型等

　　据不完全统计，新《环保法》实施一年多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共计审结 ５４件，其中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４６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８件。〔３５〕 总览这些案件，被告表现

出一定的局限性，可以归结为直接和间接两种表现：前者主要体现在地域、类型、身份构成

和其他当事人的情况等四个方面；后者主要体现在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举证责任分配、

责任承担方式和结案情况等四个方面。

（一）地域

表 １：５４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地域分布

地域 数量 比重

贵州 １３ ２４．０７％

江苏 １１ ２０．４０％

山东 ７ １２．９６％

福建、辽宁、广东 ９（分别） １６．６７％

天津、浙江、重庆、湖南、海南、湖北、河北 ９（分别） １６．６７％

北京、宁夏、四川 ５（分别） ９．２６％

如表１所示，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发生地主要局限在贵州、江苏、山

东、福建、辽宁和广东等地。其中贵州、江苏和山东位列前三甲。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如下

的因素相关联：第一，贵州和江苏的环境案件司法进展情况较好，环保法庭的建设较为健

全；第二，山东经济发达而环境资源禀赋却相对一般，与经济发展伴生的环境问题可能随

之增多。但此种局限也同样说明其他地域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较为薄弱，比如，云南、海

南等地的环境司法基础也相对较好，基本建成了“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三级

的环保法庭，但案件数量甚少，迥异于贵州和江苏；再如，全国尚有十余个省份迄今尚无一

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事实上，司法具有一定被动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可遇不可求”，

但在环境状况“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维权意识不断高涨、环保

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等大背景下，此类案件的数量理应不少，这种现实的局限性说明环境

公益诉讼“落地之路”依然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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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最高法院裁判文书网等平台，自行检索到的案件，故难免有所遗漏。其中得到了自然之友的无私帮助，在此

一并谨致谢忱。事实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年７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所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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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这５４件案件作为研究对象。



（二）类型

表 ２：５４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类型分布

类型 数量 比重

水污染 ２４ ４４．４０％

大气污染 １１ ２０．３７％

危险废物污染（含有毒物质污染） ７ １２．９７％

土壤污染 ６ １１．１１％

生态破坏 ５ ９．２６％

固体废弃物污染 １ １．８２％

如表２所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类型中，前三甲分别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危险废
物污染案件。且绝大多数案件为环境污染类案件，生态破坏类案件占比相对较少。与此

同时，缺乏一些新型的案件，比如能源、碳排放碳交易、气候变化等。〔３６〕 当然，案件类型的

局限，一方面说明我国环境问题在污染领域内较为集中，另外一方面也同样说明司法在应

对生态破坏和新型环境问题等方面欠缺经验。从法律应对的视角看，这很有可能是因为

现行法律准备不足，比如，因缺乏相关的案由规定，此类案件无法被受理。以生态破坏案

件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为《侵权责任法》）第八章规定了环境

污染责任，而并没有涉及生态破坏；新《环保法》第 ６４条则加上了生态破坏的内容，作为
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则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并列；但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

《环境侵权司法解释》）之中，尽管强调了适用范围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在行文中

却丝毫未提生态破坏。凡此种种，可见当下案件类型的局限更多根源于立法的不完善与

态度暧昧，新型问题也亟待深入研究后予以明确。

（三）身份构成

表 ３：５４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的身份类型

身份类型 行业性质〔３７〕 数量 比重

自然人 ——— １１ ２０．３７％

企业法人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Ｃ制造业 ３０ ５５．５６％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 ５．５６％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Ｂ采矿业 ２ ３．７０％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Ｋ房地产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１ １．８５％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Ｈ－６１１住宿和餐饮业／住宿业／旅游饭店、

一般旅馆
１ １．８５％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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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忠民：《我国能源诉讼专门化问题之探究》，《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２７－４４页。
此处的行业性质划分，参照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
ｔｊｂｚ／ｈｙｆｌｂｚ／。本文所有网络资料最后访问时间均为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



事业单位法人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Ｐ－８２４教育／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 １ １．８５％

机关法人 ——— ８ １４．８１％

自然人、企业

法人〔３８〕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Ｃ制造业 ２ ３．７０％

如表３所示，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的身份类型以企业法人为主，其中，制造业

占据了“半壁江山”。此类行业成为被告的可能性之所以较大，或许源于如下原因：第一，

此类行业污染较为严重，破坏环境公益的可能性较大。第二，此类行业的“体量”较大，这

点不仅体现在其注册资本、年产值等方面，而且反映在其对于相关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

响力上，故而其责任能力相对较强、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也相对较高，将其作为被告，示

范效应和承担相应责任的可能性都较大。

不过这种局限可能导致产生如下问题：首先，过于强调企业环境致害行为而漠视个人

环境致害行为，不仅与环境致害的发展状况相悖，而且可能会滋生个人不守法等因素。〔３９〕

其次，偏好大企业而相对忽视中小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事实上并不公平。其一，《侵权

责任法》第６７条关于二人以上共同污染环境造成侵权究竟是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其

背后的实质就是在探究大企业在其中的责任承担方式，主流民法观点强调按份责任而非

连带责任，正是基于对大企业的平等保护。〔４０〕 其二，大企业大都申领了排污许可证，其违

法行为往往是有证排污，而诸多小企业尤其是家庭式作坊往往没有获得排污许可证，其违

法行为通常是无证排污，故大企业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若片面强调大企业的环境责任，

则事实上并不符合法律责任的承担机理。〔４１〕 最后，现代社会的环境治理，理应是多方

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片面强调哪方主体的义务和责任皆不科学合理；特别是环境公

益诉讼作为促进和监督政府执法的有效工具，理应将更多的公权力主体（机关法人）纳入

到被告之列，从而构筑多元动力机制建设法治政府，〔４２〕然而当前的进展并不理想，正如

表３中所列被告是机关法人的情形无一例外的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非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

在近一年来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单一被告和共同被告的数量分别为 ３８件和 １６

件，各自占比７０．３７％和２９．６３％；因此，被告大都是单一的，但也有近三成被告不止一家。

诚然，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原告为了胜诉的考虑，将可能承担责任的侵权主体悉数列为被

告；但这也同时说明有相当比例的环境侵权行为由多方主体共同实施，当然，责任如何判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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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此类情况是自然人和企业法人作为共同被告出现在同一案件中。

参见刘超：《个人环境致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责任制度之反思》，《法商研

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２４－３２页。
参见王利明著：《侵权责任法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７７－４８２页。
诚然，在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因为严格责任的适用，并不考虑其主观过错。但是否承担责任不以主观过

错为要件，如何承担责任则必须要考虑到主观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恶性较大的理应承担更多的

责任。

参见周汉华：《构筑多元动力机制，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学研究》２０１４第６期，第２７－３１页。



断和分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被告并不单一的这种“局限”对诸多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

和挑战：其一，如何认定环境共同侵权，尤其是如何认定致害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共同

性”；其二，如何认定环境共同侵权中的责任分担，特别是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之争；〔４３〕其

三，环境共同侵权中责任的落实，尤其是多元主体在环境修复等公益的维护中究竟如何分

工与合作去落实业已分担的责任。

与此同时，有一种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就是同一主体出现在几个诉讼中，也即民事、行

政和刑事本来可以并案审查与解决，但却被分离采用不同的程序。比如在 ２０１６年 １月

“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对肇庆广宁县联和长汇金属制品厂麦瑞钟、麦瑞标水污染环

境公益案”中，当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后，同一检察院又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在现有的诉讼架构下，这种方式并无不妥，毕竟刑事诉讼是公诉———依职权提起的公权之

诉，而公益诉讼则是依授权而提起的公益之诉。但两诉的分离，消耗了更多的司法资源；

事实上，不论采取何种“刑民交叉”的模式，都可以将此类问题整合解决以节省司法

资源。〔４４〕

（四）其他当事人的情况

表 ４：５４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的情况

身份类型 具体名称 数量 比重

社会组织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１３ ２４．０７％

中华环保联合会 ８ １４．８１％

自然之友 ７ １２．９６％

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 ７ １２．９６％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２ ３．７０％

江苏省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江苏省镇江市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

会、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福建绿色家园、湖南省湘潭市环保志愿

者协会、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及绿发会

１

（分别）

１．８５％

（分别）

行政机关 ——— ０ ０

检察机关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广东省肇庆

市人民检察院、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检察院、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检察

院、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检察院、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察

院、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十

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

１

（分别）

１．８５％

（分别）

如表４所示，近一年来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原告大多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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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啸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８１－５８４页。
参见杨贝著：《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研究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９－１４０，１８３－２０４页。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占了绝对比例，相对于其他草根非

政府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在资金募集、社会资源调取、专业人士储备等方面都

具有优势，因此相对来说对被告的“威慑力”也会更大一些。此外，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

诉讼原告的介入，更使得被告逐渐显出“弱势”姿态，这些都迥异于惯常的作为污染者的

“强势”貌相。加之，任何组织在行为模式、规则等方面都会遵循一定的偏好，是为“路径

依赖”，故而这些原告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目光“锁定”在此种类型的被告之上，这

又无形中加大了被告的局限性。

表 ５：５４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支持起诉人的情况〔４５〕

有无支持起诉人 具体类型 数量 比重

有

检察机关 ７ １２．９６％

行政机关 ５ ９．２６％

社会组织 ４ ７．４１％

企业事业单位 １ １．８５％

无 ——— ４０ ７４．０７％

如表５所示，５４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已有近三成的比例出现了支持起诉人，对此

值得重视。支持起诉一直为我国民事诉讼所奉行，历次《民事诉讼法》版本中都有所规

定。然而在现行法中，对于支持起诉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大都只是谈及支持起诉人的范

围，比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８８条、《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１１条，但对于支持起诉人的诉讼地位、诉讼中的具体权利和义务

等缺乏较为详细的规定。在上述案件的文书中，虽然提及支持起诉人，但其如何支持、支

持的法律效果等皆付诸阙如。

原告的偏好、支持起诉人的侧重，都会多少影响到被告的确定、诉讼中的攻防策略甚

至最终案件的胜负。因此，案件中被告以外的当事人呈现出的这些明显规律，恰恰印证了

被告的局限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此种局限。

四　环境公益诉讼被告局限的间接表现：
权利主张、事实主张等

（一）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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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的案例中存在一个以上的支持起诉人，故本表中支持起诉人数量之和为 ５７，大于案件数
量５４；但在计算比重时，依然按照案件的数量进行，即“比重 ＝数量／案件数量１００％”。



表 ６：４６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的主张情况〔４６〕

被告的主张 具体类型 数量 比重

权利主张

认诺 ３ ２５．００％

异议 ５ ４１．６７％

抗辩 ４ ３３．３３％

事实主张
针对原告事实主张的回应 ７ ７０％

自己提出的独立事实主张 ３ ３０％

如表６所示，在被告的权利主张中，认诺的情况并不少，达到四分之一，主要体现在调
解与和解中；大多采用了异议和抗辩的做法，特别是异议。异议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主张

原告缺乏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不过有意思的是，此类异议不仅针对社会组织，对于

检察院同样主张，比如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惠、许玉仙污染环
境案”。抗辩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告主张自己的行为属于达标排放、第三方有责任、

原告方有过错等等。在被告的事实主张上，绝大多数针对原告所主张的损害事实被告都

进行了回应，认为计算方法、数额认定等存在问题；对于被告自己提出的独立事实，大都围

绕着自身的排污行为合法等问题展开。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并不特殊，依

然局限在传统的几大方面：一是针对原告起诉资格的异议；二是原告权利主张的抗辩；三

是损害事实的应对性主张和独立性主张。这些局限对于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审理进程

的把控等有较大价值。

（二）举证责任分配

表 ７：４６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情况

当事人 举证责任 数量 比重

原告
损害事实 １４ １００％

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初步关联性 １４ １００％

被告
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９ ６４．２９％

法定的责任减免事由 ０ ———

如表７所示，在４６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履行得最为彻底，即原告

就损害事实进行举证并就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初步的关联性进行说明达到了

１００％，而被告积极地举证其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达到了六成以

上，相比较若干年前举证责任倒置形同虚设的实证分析，〔４７〕这已经显示出极大的进步，这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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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案件资料收集的局限，部分案件无法检索到被告的主张情况，故本表只是针对已知信息所做

的统计，数量和比重皆以此为准。

五年前，笔者曾针对千余份环境裁判文书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仅占 ４９．６％的结论。参见
吕忠梅、张忠民、熊晓青：《中国环境司法现状调查———以千份环境裁判文书为样本》，《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第
８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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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举证责任分配的独特性等已经深入法官和当事人

的内心。但被告无一例对减免责任事由进行举证，且有大量的案件只是对原告的主张保

持消极的异议或者抗辩，并不积极就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这种局限就使得被告败诉的风

险大大提升。

这同样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第一，针对生态破坏等案件，是否应采用相同的举证责

任承担方式；对此理应做针对性的具体分析，在审理过程的不同节点做不同的处理，尽管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笼统地将破坏者与污染者并列，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在

致害过程、行为方式和损害形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４８〕 第二，未来对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用能权、碳排放交易权、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绿色金融、气候变化生态破坏、排放

权交易和气候变化等新型的环境资源类案件，是否可以当然地适用已“深入人心”的举证

责任分配方式，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当然，在举证责任分配已达成共识的前提下，接下来

的工作核心则势必转移到如何判断因果关系上。

（三）责任承担方式

表 ８：５４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责任承担的方式〔４９〕

责任承担的方式 数量 比重

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

赔偿损失 １２ ４４．４４％

恢复原状 １５ ５５．５６％

消除危险 ８ ２９．６３％

赔礼道歉 ２ ７．４１％

第三方治理、监督等 １ ３．７０％

诉讼费外的其他费用（鉴定费、律师费、咨询费等） ５ １８．５２％

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

撤销、变更或确认，责令重作或采取补救措施 １ １６．６７％

责令履行，确认违法或采取补救措施 ５ ８３．３３％

如表８所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多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方式，此

外，已经开始尝试在第三方治理、修复等方面进行创新。当然，因为被告的被动性，这些责

任承担方式的“偏好”源于原告诉讼请求的“偏好”以及法官对原告诉讼请求的认可程度。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因为公共利益的维护，法官可能会通过释明权等方式建议原告修正自

己的诉讼请求以使得这些诉请符合维护环境公益之目的。因此，案件中所出现的责任方

式意味着经过原告与法官的某种“合意”而对被告未来的担责作出一定限制。那么，就有

必要考量被告的这种相对被动地承担责任的情况是否合理？事实上，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赔偿损失的给付对象如何确定？根据新《环保法》等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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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因此牟取经济利益，当然，损失的当量并未直接支付给原告，可能是通过建立基金、专项

资金等方式予以赔偿，但此时的赔偿损失早已不是独立的责任方式而是其他责任方式中

所必需的步骤和举措。第二，损失如何计算？任何的量化都可能会因为生态环境的复杂

性和多变性而有失准确，若损失计算有误，如何调整？毕竟因为裁判具有既判力而日后又

无法径行变更。第三，恢复原状如何认定？严格来说，生态环境并非种类物，不可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恢复原状，理性的做法应当是选择科学合理的时间和状态节点，对生态进行

修复。当然，这些责任方式亦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第一，引入第三方治理、监督等实际

上就是在落实恢复原状等责任方式。第二，强调被告对合理的律师费、咨询费等诉讼费外

其他费用的承担，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确实可以起到很好的支持和鼓励作用。〔５０〕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被告的责任承担方式局限在两大方面：责令重做或采取补救

措施、责令履行。这说明针对环保行政机关不当行为的救济，无非就是违法行使职权或者

不作为两种情形，而从行政诉讼判决的方式来看，这些尚未穷尽，尤其是在环保领域，可能

会存在因为行政合同、行政拟作为、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而出现特殊的诉讼与判决，这些

情形都不应受到限制。〔５１〕

（四）结案情况

表 ９：５４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结案情况〔５２〕

结案类型 数量 比重

裁判形式

调解 １４ ２５．９３％

和解 １ １．８５％

判决 １５ ２７．７８％

其他（未知、拟调解） ２４ ４４．４４％

裁判结果

被告胜诉（驳回原告起诉、诉请等） ０ ———

被告败诉 １５ ２７．７８％

其他（未知） ２４ ４４．４４％

如表９所示，在５４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比率并不低，而且有不少案件

拟采取调解方式结案，这大大超过了若干年前的统计数据。〔５３〕 这说明：第一，被告的妥协

意愿和程度都有所加强，因为相对来说，原告作为攻方，达至目的的方式很多，加之并非是

针对自身不可让渡的权利的维护，故一般来说接受调解的可能性较大。第二，调解所达成

的合意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因为涉及环境公益，原告和被告的处分权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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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６８－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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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胜诉。

五年前，笔者参与分析和统计的数据是，调解的比例大致占４．９９％。参见吕忠梅、张忠民、熊晓青：《中国环境司
法现状调查———以千份环境裁判文书为样本》，《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８２－９３页。



需要法院对其进行审核后向社会公示。〔５４〕 然而，调解率较高则意味着同期的判决率较

低，如此就会导致法院通过判决所确立的规则相对较少，而转而侧重纠纷的解决，〔５５〕但在

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的初期，特别是针对环境公共利益的处分，通过判决确立一些可操作性

规则或许更具价值和意义。

从裁判的结果上看，业已审结的案件中，被告无一例胜诉的情况令人震惊。当然，因

为统计的原因，原被告双方的调解、和解可能也会造成“双赢”局面；但在作出裁判的案件

中，尤其是在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院却无一败诉。诚然，被

告的败诉意味着环境责任的承担，但若屡屡败诉是否也意味着对原告的过于偏袒？抑或

在选择被告之初，就已经预判了可能性的后果，非可胜诉的情况不起诉？抛却这些，回归

到制度安排上，我们在设计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时候，已经将原告假设为处于弱势地位的

受害者，但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拥有司法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是否也

同样适用这些假设以及由此所设计的规则，值得深究。〔５６〕 此外，遗憾的是，因为许多案件

尚在审限内，所以上诉和申诉的情况不甚明了，如此，也就无法周延地判断被告对于结案

和执行的态度。

五　环境公益诉讼被告局限克服的解释论路径：
以诉讼当事人为中心

（一）拓展原告的范围

从很大程度上说，被告范围、类型等存在一定的局限根植于原告起诉的偏好，而这个

偏好又与原告自身的业务能力、资源禀赋以及法院的判断规则等密切关联。〔５７〕 因此，拓

展原告的范围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被告的局限，毕竟箭多了射中对象的几率也就会

随之增多、范围也会有所扩大。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立法实际上一直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的拓展，新《环保法》第 ５８条在一定程度上延展和细化了《民事诉讼法》第 ５５

条，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 １至 ５条则是对新《环保法》第 ５８条的进一步解

释，但这种路径却遗漏了一个重要的起诉主体———行政机关，前文所列案例中缺乏环保行

政机关充任原告就是很好的例证。

从解释论的角度考察，《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

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因此，机关可以起诉也可以被诉，被诉的情况较为简单，只要其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就可以成为被诉对象，而机关是否可以提起诉讼，则依赖于法律的规定，如此方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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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权法定原则。比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保护法》第９０条第２款，对破坏海洋生

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

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洋环境履行监督管理权，

它就成为当然的代表，是为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那么据此逻辑，根据新《环保法》第

１０条的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对环境保护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故它

也是当然的代表，更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特别是相对于旧《环保法》，更为凸显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职权。〔５８〕 当然，新《环保法》第５８条之所以只是规定了社会组织，

从立法进程、体系和目的等方面来看，主要是由于此前欠缺类似规定而亟需补白，而并非

是对于行政机关作为起诉主体的排斥。因此，各级法院在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时候，

不应只局限在社会组织之上，对于履行相应环境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尤其是环保行政机

关所提起的诉讼，理应支持，诉讼的相关具体程序等可比照适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

解释》。

此外，针对现有的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只集中在少数几家这一情况，可以从以下两方

面进行解释：一方面，众多社会组织应通过信息共享、培训宣传等诸多形式，互动交流被告

的遴选情况，并且充分考虑被告的同等对待问题，不仅要盯向跨国公司、大企业，还要将目

光投向国内企业、中小企业。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解释，将更多的行政机关纳入到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之列。

（二）明确支持起诉人的地位

前文已述，支持起诉人制度虽然确立已久，但其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迄今为止，最为

详细的规定当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 １１条，其中，支持起诉人的范围非常

广，基本上囊括了除自然人以外的所有主体，包括人民检察院、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支持的方式主要包括提供法律咨询、提交

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但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明晰，对此亟待修正。

事实上，应明确支持起诉人既“辅助”原告又与被告平等的地位，否则可能会对被告造成

有形或者无形的压力和限制。具体而言，至少应明确如下几点：第一，支持起诉人作为诉

讼的当事人之一，支持起诉只是对原告的帮助，不得同时履行法律监督或其他公权职能。

第二，可否成为支持起诉人，须由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第三，被告须对

支持起诉的主张进行答辩。第四，支持起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并就其支持的一

项或者数项主张进行举证。第五，支持起诉人所提供的法律咨询、书面意见、调查取证等

分列在证据的种类当中，须经过法庭的质证。第六，支持起诉人不得在同一案件中担任鉴

定人、专家辅助人等。

（三）审视人民检察院试点

人民检察院试点环境公益诉讼已逾一载，然而，单从提起的案件数量上看并不多，特

·７５·

环境公益诉讼被告的局限及其克服

〔５８〕 新《环保法》删除了旧法中对于拥有环境管理权的众多部门的详细列举，而用“有关部门”予以替代；与此同时，

新《环保法》强调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权。在公权法定的前提下，“有关部门”的权限享有必须依

赖相应组织法等法律的明确授权。故而，新《环保法》为环保部门的“强权”做了法律上的铺垫。



别是平均到１３个试点地区，为数更少。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发现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１４１６件，进入诉前程序 ８０９件，提起诉讼 ２３

件；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１１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１１件、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１件。〔５９〕 可见，大量的案件经过诉前程序就可以解决，如此，就大可不必非要通过诉讼程

序解决；而诉前程序中所包含的督促和支持、提出检察建议等又可分解到支持起诉、履职

情况监督等制度当中去。一言以蔽之，贫瘠的案件无法支撑起浩大的制度构建，只要依赖

既有制度即可。当然，人民检察院试点还有一年期限，在期限结束后，全面审视《试点方

案》，客观总结经验，拿出充分的胆识和勇气作出理性定位弥足珍贵。事实上，若人民检

察院退出试点，专司法律监督，而将提起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交由履行相应环境管理职权

的行政机关，不仅对被告更为公平，而且更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是，符合

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定位，因为提起诉讼是法律的实施而非法律的监督；二是，

检察机关的“退出”可以令环境公益诉讼的原被告之间回归平衡；三是，环保机关作为履

行统一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由其提起诉讼符合其职能定位；四是，环保机关在专业

技术储备、证据收集等方面都更具优势；〔６０〕五是，若环保机关等拥有起诉资格而又没有勤

勉履行，其充当被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故可以倒逼其勤勉执法。

六　环境公益诉讼被告局限克服的立法论路径：
以人民法院为中心

（一）妥善分配举证责任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等对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侵权

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已经作出较为系统的规定，大致厘清了原告和被告各自的举证责任。

如果说前些年最大的问题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尚未被真正接受，那么这些年最大的问

题则是笼统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而不加任何区分。鉴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法院有效组织和

传送相关信息的途径，〔６１〕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其一是认真研究生态破坏、能源、气候变化等新型侵权问题，尽管归责原则可能无法

统一化，但可以在具体案件中综合考量原告与被告、经济利益与环境公益等因素而分解举

证责任，〔６２〕毕竟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其症结终究是如何降低或减轻原告或是被告的举证

难度。〔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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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须从原告的角度强调其举证的两个义务。第一，原告对损害事实的证明义务。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往往涉及到水、土壤、大气等多种环境要素，从科

学上不易量化；且现有的评估鉴定架构分散化、碎片化，加之费用高昂，导致在损害事实的

证明上难度颇大。对此，须建立规范统一的损害评估制度，〔６４〕辅之以环境公益诉讼基金

等支持，降低原告完成此项证明义务的难度。事实上，此举亦是在帮助被告，有助于全社

会成本的降低，因为被告针对原告所主张的损害事实往往会提出异议或抗辩，于是需要自

己完成举证，再次进行鉴定，实践中，之所以“多头鉴定”层出不穷，正是因为如此。第二，

原告的初步证明义务，即要证明被告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损害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症结在于何为关联性？如何认定？对此必须要强调它是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因果关系

的判断通常采相当因果关系说，有两大要件———行为是损害发生的“不可欠缺的条件”以

及该事件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６５〕而相关性的判断则不必讲究这两大要件。现

实中，原告要么证明损害与被告行为所致的损害具有同类性且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联系，

比如损害可以在空间上到达原告；要么证明损害与被告的行为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联系，

比如损害在被告行为之后且被告行为所致的损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此就已完成初步

的证明义务，切忌虽言“表见证明”，但却要求实质证明；或者直接要求原告出具科学证

据，通过鉴定等程序证明因果关系；抑或是在多因的情况下，法官直接按比例划分举证责

任和侵权责任。〔６６〕

（二）科学判断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举证主要在于被告，而其判断则主要在于法官。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举证

责任的倒置与因果关系的推定相配合，共同服务于降低原告证明难度的目的。〔６７〕 对于原

告证明难度的降低，实际上是对于被告举证范围的限制和证明难度的提高，故而被告证明

责任的局限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情况。那么，如何推定因果关系？

其一，在不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原告进行相当的举证即可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比

如美国法中“双倍可能性”的证明方法，即原告若可证明当存在污染因素后，其罹患该疾

病的可能性是没有该污染因素时的两倍，则法庭可以推定污染与损害之间构成因果关

系；〔６８〕又如部分案例中，原告须证明其所受伤害系被告行为给其造成的一种过重负担，那

么因果关系即可成立。〔６９〕 这些方法虽可借鉴，但无形中加大了原告的证明义务，除非原

告愿意为之。其二，在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即可

推定为因果关系成立，这是目前我国的立法态度。必须承认，这种思路十分超前，因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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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原告对因果关系不负证明义务，而全部将其交由被告，是为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就连广受赞誉的日本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果关系盖然性说和间接反证说，实际上也

都强调原告仍负一定的举证义务，前者认为当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大于因果关系不存

在的可能性就可推断出因果关系存在，后者则由原告主张若干个间接事实，当它们可以通

过经验法则推定因果关系存在而被告又无法予以反驳即反证出因果关系的成立。〔７０〕 因

此可见，我国法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对于被告的局限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公平起

见，至少在庭审规则的设计上，应由被告先陈述和举证，然后由原告进行反驳，因为在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中，原被告双方早已不再是此前的攻防地位；如果坚持传统诉讼中先原告、

后被告的思路，被告既要守还要攻，负担相对太重。

（三）创新责任承担方式

在责任的承担方式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在强调传统的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消除

危险等责任形式的基础上，加大对赔礼道歉和第三方治理等新型责任方式的采用力度。

一来，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意味着肯定环境公益所保护的公民环境权的人身权属性，这也为

日后公民环境权的直接法定化埋下伏笔；二来，第三方治理等方式才可将恢复原状等责任

落实，从而完成生态修复的任务。前已述及，赔偿损失与恢复原状常伴生使用，目的是利

用损失的赔付而修复生态，但两者又不宜合并使用，不仅仅是因为修复资金的来源、用途

等复杂的问题，此种情况下，规定生态修复作为独立的法律责任，十分必要。当然，在正式

的法律没有修改和确立之前，通过原告诉讼请求的规范和妥帖表达，亦可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应通过具体的制度性设计鼓励和支持被告在败诉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律师费用、鉴

定费用、咨询费用等非诉讼费用，但须与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相配套，明确何种情况下支付、

支付方式和分摊比例等具体问题，避免重复支付以及被告责任承担畸重的情形发生。在

环境行政诉讼中，要通过受理和加大行政诉讼履行判决、行政诉讼给付判决、行政附带民

事诉讼判决和行政赔偿判决等新型裁判形式的比重，〔７１〕提升被告责任承担方式的可能性

与多元化。

在很大程度上，被告是环境公益诉讼的症结所在，然而，新法实施一年来的案件表明，

被告在地域、类型、身份、其他当事人、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举证责任分配、责任承担方式

和结案情况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对此，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在环境公益诉

讼中，尽管原告与被告在身份类型、资源调取、行为偏好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的诉

讼地位始终平等。特别是要摒弃先入为主地认为“原告弱势、被告强势”的观点，从而导

致在起诉主体的界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责任方式的承担等诸多方面过于偏袒原告，而令

环境公益诉讼成为原告“一个人的狂欢”。克服这种局限，一方面要针对诉讼当事人而

为，另外一方面要针对法院而作。前者主要遵循解释论的路径，通过对现有法律的解释，

拓展原告的范围、明确支持起诉人的地位、并审视人民检察院的试点；后者则主要遵循立

法论的路径，通过对庭审规则的制定、司法解释再解释等方法，妥善分配举证责任、科学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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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因果关系和创新责任承担方式。总之，环境公益诉讼被告的局限不仅仅来自于自身更

来自于周遭，克服其局限不仅须从自身开始，将行政机关等更多主体囊括其中，更须从周

遭因素发力，系统修正原告认定、诉讼规则等，使其相匹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态文明与能源法创新研究”（１３ＣＦＸ１００）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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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被告的局限及其克服


